
屏山县永康 110 千伏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（项目

名称）监理标段招标公告 

1. 招标条件  

1.1 本招标项目屏山县永康 110 千伏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已由四川能投发展

股份有限公司以能投发展【2022】425 号批准建设，项目业主为四川能投屏山电

力有限公司，建设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，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%。招标人为四川

能投屏山电力有限公司。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对本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标。 

1.2 本招标项目为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能投发展【2022】425 号的

招标组织形式委托招标。招标人选择（本招标项目在省发展改革委指定比选网站

上的项目编号为/）的招标代理机构是四川润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 

2.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 

2.1 建设地点：宜宾市屏山县 

2.2 工程概况：新建永康 110kV 变电站 1 座。本次在王场变电站 110kV 配电

装置预留 1Y 及 2Y 间隔扩建 2 回出线接至永康 110kV 变电站;本期利用原 6Y 备用

间隔接至永康 110kV 变电站。2.王场至永康 II 回 110kV 线路从王场 110kV 变电

站起，至拟建永康 110kV 变电站。线路路径全长约 2.557 千米等 

2.3 招标范围：工程施工图设计阶段、施工阶段（包括建筑工程、安装工程

和拆除工程的施工、设备试验、设备及系统调试、可靠性试运行、验收及移交等）

及质量缺陷责任期的监理服务。 

2.4 监理目标： 

（1）质量控制目标：满足国家(行业)标准及验收规范，工程质量合格。 

（2）投资控制目标：工程总投资控制在批准的概(预)算之内。 

（3）安全控制目标：杜绝人身死亡事故、杜绝重大设备、重大质量事故及

其他重大事故。 

（4）工期控制目标：工程竣工时间控制在合同要求范围内。 

2.5 标段划分：监理 1 个标段 

2.6 监理服务周期：监理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开始，至本合同监理项目全部竣

工验收合格及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监理服务完成之日止。 



3. 投标人资格要求  

3.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，独立履行

民事责任能力；②具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电力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③2019

年 1 月 1 日至今具有一个已完成或正在监理或新承接的类似监理业绩（注：类似

业绩指电力工程监理业绩。） 

3.2 本次招标不接受（接受或不接受）联合体投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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